
澎湖縣 97 年「孝順年」弘揚孝道系列活動-戲劇巡迴表演實施計畫 

一、緣起： 

《孝經》云：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人之行也。」

凡生為人，必行孝道，因為孝是身為人應當行的本份事。但在日

趨複雜化的社會中，道德觀念式微，因此人格的教養與正確價值

觀的建立已不容忽視，而有「百善之先」的孝順可以說是品格教

育的基礎。所謂生活就是表演，表演生活就是教育，爰擬訂辦理

弘揚孝道戲劇巡迴表演實施計畫，藉由戲劇巡迴表演弘揚孝道，

教導民眾從自己本身生活、言行、思想做起，倡導家庭倫理觀念

，喚起民眾的對孝道的重視，進而影響大眾，影響社會，共造孝

親敬親、溫馨祥和之社會。 

二、計畫目的： 

透過戲劇巡迴表演弘揚孝道精神，促使民眾重新重視家庭倫

理道德，提倡人人行孝道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社會福利志願服務隊。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花生米表演工作坊、澎湖縣政府教育局、本縣各國民

小學、公私立托兒所、幼稚園。 

六、參加對象及人數：本縣各幼托園所、國中小及社區，計 15 場次

，約 1000 人。 

七、實施時間：97 年 3 月 1至 97 年 12 月 31 日。 

八、實施地點：澎湖縣各鄉市。 

九、實施內容： 

(一)以孝道為主題之戲劇表演，依據不同年齡層及對象，設計不

同之劇本。 

(二)參加成員每人動手 DIY 製作以弘揚孝道為主題之作品（宣導

品）。 

(三)戲劇巡迴表演預計本島辦理 12 場次，離島辦理 3場次。 



十、實施期程： 

               月 份 

活動名稱       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戲劇表演籌備  ○ ○          

戲劇巡迴表演（本島）  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戲劇巡迴表演（離島）      ○ ○ ○     

十一、實施時間表：（暫定） 

日 期 活 動 地 點 戲 劇 內 容 參 加 對 象

3/28 明穗托兒所 

4/3 馬公市立托兒所 

5/3 湖西鄉立托兒所 

幼托園所 

5/23 中正國小 

非姑娘 

國小 

6/14-15 望安兒少中心（2場次） 非姑娘+寫實劇 國小及社區民眾 

7/5-6 七美鄉活動中心 

8/3 吉貝社區活動中心 

8/13 兒童少年福利服務中心 

社區民眾 

9/26 內垵國小 國小 

10/24 白沙國中 

11/12 文光國中 

寫實劇 

國中 

十二、預期效益： 

透過戲劇巡迴表演弘揚孝道精神，激勵民眾落實孝順德行

，重建孝親愛親之傳統倫理，達到祥和社會之目標。 

十三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 


